
彰化縣溪湖國民小學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與實施要點 
                                   

壹、依據 

教育部頒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之實施要點。 

貳、目的 

落實課程研發與設計之目的，符應「課程權力下放」「教育鬆綁」「教師增

權與賦能」之宗旨。 

參、課程發展委員會之組織與任期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一）由各年級所有級任教師共同組成。 

   （二）任期一學年。 

二、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一）由各領域教師共同組成。 

   （二）任期一學年。 

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由校長、各處室主任、教學組長、年級代表(學年主任)、各學習領域

代表，以及家長代表一人共同組成。 

（二）任期：行政人員代表，任期配合行政職務。 

領域代表由各領域推選之，由校長遴聘，任期一年。 

(三) 另聘領域專長教師成立校本課程發展小組，研議課程活動相關事宜及

研發學校校訂課程。 

※ 並視評鑑性質另行籌組「課程評鑑小組」進行學校本位課程評鑑。 

肆、課程發展委員會之功能與任務 

一、年級課程發展小組： 

    （一）研擬各年級之學年課程計畫。 

    （二）統整協調各學習領域之間的學習內容。 

（三）規劃各年級的彈性節數的活動安排。 

（四）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 

二、學習領域課程小組： 

    （一）研擬各領域之學年課程計畫。 

（二）統整協調各學習領域之間的學習內容。 

（三）設計教學主題與教學活動。 

三、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 

    （一）規劃全校之課程結構，發展並推廣學校本位課程。 

（二）審查全校各年級的課程計畫。 

（三）協調並統整各年級及各處室所辦理之活動。 



（四）決定各年級各學習領域學習節數。 

（五）規劃全校課程與教學評鑑事宜。 

（六）審查自編教科用書。 

伍、學校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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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校長、處室主任、教學組

長。 

職責：循序課程領導者訂定之課

程進行取向，研議課程計

畫、教學目標、能力指標，

促使 1-6 年級縱向課程銜

接系統化，並融入自編課

程使橫向學習延伸深廣

度；最後進行課程評鑑，

做為修正之依據。 

課程發展小組 

 

成員：每年級推派具有該年級

教學經驗 2年以上者一

人、各領域代表 1人。 

職務：根據課程研擬小組所擬

定之教學計畫、指標進

行初步審核、修改，設

計教學活動、教學評

量，並回饋教學現場之

優缺點與予課程研發

小組了解，促使課程進

行流暢。 

決定溪湖國小發展策略， 

，兼顧學校本位運作之 

目的及學生受教權益，訂 

定課程取向與學習內涵。 
依據課程領導者所訂定 

的課程取向與學習內涵 

，硏擬執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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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運作方式 

一、課發會成員得依需要每學期不定期召開會議。 

職掌： 

．審查各學期課程計畫 

．審查課程小組提出之課程實施方案 

．評鑑校訂課程實施成效 

二、課程發展小組每學期開會一次，並向課發會報告研討內容並徵詢改進意見。 

柒、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                主任：                   校長： 



溪湖國小 113 學年度課程發展委員會組織名單及職責 

組織成員 姓   名 職   掌 備    註 

召集人 吳建賢 

兼委員會主席、統籌研發

及督導 

校長 

執行秘書 謝丙南 

推動及輔導各小組成員之

分工、總體課程彙整 

教務主任 

行政人員代表 

蔡坤霖 

協助各活動之實施與推展 

學務主任 

黃松彬 總務主任 

陳靜宜 輔導主任 

粘淑芬 教學註冊組長 

各學習領域教師代表 

姚穎佳 

召集各領域委員執行各領

域課程縱向之設計與銜接 

語文領域 

陳永林 數學領域 

黃清松 社會領域 

林瑞堂 
自然與生活科技領

域 

楊淑津 藝術與人文領域 

黃松彬 健體領域 

謝丙南 綜合領域 

家長代表 黃建瑋 指導並家長期望意見 家長會長 

  


